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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融易系列- 條款及細則 

1. 東亞銀⾏有限公司（「本⾏ 」）擁有絕對權利批核或拒絕「 貸融易 」    貸款系列(「貸款 」）申請。 

2. 本⾏有權酌情不時修訂貸款利率，並有權隨時向你要求償還全部尚⽋之結餘、利息及貸款計劃中所

涉及之⼀切費⽤及/ 或⽀出。你⽤以每⽉供款之指定賬⼾，必須於供款期到期前存有⾜夠之款項以供

還款扣數之⽤。本⾏在認為恰當的情況下，有權終⽌此貸款，並要求你⽴即清還全部所⽋之款項、

利息、其他    收費及⽀出，該等情況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點： 

2.1. 你未能依期繳交任何⼀期還款；或 

2.2. 你違反任何條款及細則。 

3. 最後⼀期之每⽉還款額可能與先前之每⽉還款額不同，⽽該最後⼀期之每⽉還款額將為所有貸款尚

⽋之款項。 

4. 不論你是透過書⾯形式或電話或互聯網或本⾏不時決定的任何其他申請途徑申請貸款均被視為已接

受條款及細則。本⾏可以（但並無責任）記錄本⾏與你之間以書⾯及/ 或錄⾳及/ 或本⾏不時決定的

任何其他⽅法的全部通訊，當中包括但不限於電話通話及你向本⾏發出的指⽰。你茲確認並同意本

⾏作出上述記錄。本⾏對上述通訊及你向本⾏發出的指⽰所作的記錄可由本⾏在其認可適當的期間

予以保留。本⾏的記錄為具決定性的記錄，並對你具有約束⼒。 

5. 本⾏保留覆核、修改、減少及/ 或取消此貸款和要求你⽴即償還全部未償還⾦額及其利息的權利。此

貸款服務受本⾏不時檢討的條款及細則約束。 

6. 本⾏有權採取任何本⾏認為適當之⾏動以執⾏任何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僱⽤第三⽅代理⼈追

討你所⽋之任何債務，⽽由此⾏動所引致的⼀切合理費⽤，包括按照完全彌償基準計算的法律訴訟

及僱⽤上述第三⽅代理⼈的⼀切費⽤在內，你需要全數彌償予本⾏。你並同意及授權本⾏向第三⽅

代理⼈披露有關你及貸款之⼀切資料，以作為追討債務或其他合理⽤途。 

7. 本⾏可隨時修改貸款的條款及細則，並根據有關營運守則對你發出有關通知。 

8. 在下列任何⼀種情況⽽不損害本⾏在本⽂或法律上之權利及補救⽅法下，所有⽋款包括本⾦、利息、

其他收費及⽀出及其他你⽋下本⾏之責任及債務將即時到期及必須即時⽀付，⽽本⾏無須事前發出

通知。本⾏並可無須通知你⽽將任何尚⽋之信貸結餘、利息、其他收費及⽀出與你在本⾏開設之任

何賬⼾（不論以你名義或你與任何其他⼈⼠聯名開⼾）合併（ 包括但不限於定期存款，本⾏可因此

⽽提前該存款之到期⽇）及將你其他賬⼾內所存之任何款項⽤抵銷或轉賬⽅式，以償還你在貸款所

⽋之債務： 

8.1. 違反任何條款及細則； 

8.2. 任何⼈⼠對你進⾏任何查封、扣押或類似程序； 

8.3. 你現時或在可⾒之未來不能償還任何所⽋之債務； 

8.4. 如你被呈請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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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任何⼈⼠申請指派接管⼈控制你之財產，或任何有關該等財產之拘押令； 

8.6. 你之死亡或精神上無⾏為能⼒；或 

8.7. 本⾏認為你違反或不能償還你所⽋本⾏之責任及債務。 

9. 如你之個⼈資料或公司資料（ 包括但不限於地址、電話號碼、職業、股權及公司架構）有任何更改，

你必須⽴即以書⾯通知本⾏。 

10. 除你及本⾏以外，並無其他⼈⼠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益）條例》⾹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

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下的利益。 

11. 本條款及細則受⾹港法律管轄並按其解釋。你需接受⾹港法院的⾮專有司法管轄權管轄，⽽本條款

及細則亦可在任何具司法管轄權之法院執⾏。 

12. 本⾏保留權利批核或拒絕任何貸款申請⽽不須提供原因。本⾏可決定客⼾最終獲批核之貸款額、還

款期及息率，並有絕對的⾃主權。 

13. 本⾏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此優惠及/ 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無須事前通知。如有任

何爭議，本⾏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14. 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中英⽂版本如有歧異，以英⽂版本為準。 

 


